《电子信息学院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考核实施方案》
（修订）
为进一步完善学院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考核制度，促进学院办学和管理水平提升，根据<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考核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与要求，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基本原则
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原则；
坚持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原则；
坚持对发生一级行政事故或严重失职一票否决的原则。
二、考核方法与计分
按领导测评、服务对象代表测评和自评、互评打分进行。
“德、能、勤、廉、绩”五个指标采取领导测评、服务对象代表测评与自评、互评方法打分。其中：

（1）部门负责人打分结果占25%,部门中层副职打分结果占15%；

（2）部门服务对象代表打分结果占30%；

（3）自评、互评打分结果占30%。
三、年度考核得分
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年度考核得分由“德、能、勤、廉、绩”五项指标得分合计而成，具体是：
年度考核得分=部门领导测评得分（40%）+部门服务对象代表测评得分（30%）+个人自评、互评得分（30%）。
四、年度考核等级
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推优比例按学校文件执行。
	考核等级
	分数要求

	优秀
	考核得分大于85分，且排名居前15%

	合格
	考核得分大于等于70分

	基本合格
	考核得分大于等于60分小于70分

	不合格
	考核得分小于60分


五、考核基本合格与不合格
有以下情况之一，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
年度累计出现二级行政事故一次或三级行政事故两次者，考核基本合格。
有以下情况之一，年度考核为不合格。
年度累计出现一级行政事故一次或二级行政事故两次或三级行政事故三次者，考核不合格。
六、其他
本办法由电子信息学院负责解释，经学院党总支（院务）会议讨论通过,报学校人事处备案后实施，适用于学院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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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年度德、能、勤、廉、绩民主测评表
部门：电子信息学院                                               年度：
	姓    名
	
	
	
	
	
	
	
	
	
	
	
	
	
	
	

	指标分值
	
	
	
	
	
	
	
	
	
	
	
	
	
	
	

	德10分
政治思想
道德品质
	
	
	
	
	
	
	
	
	
	
	
	
	
	
	

	能10分
沟通表达业务能力
	
	
	
	
	
	
	
	
	
	
	
	
	
	
	

	勤15分
工作态度劳动纪律
	
	
	
	
	
	
	
	
	
	
	
	
	
	
	

	廉5分
遵纪守法廉洁自律
	
	
	
	
	
	
	
	
	
	
	
	
	
	
	

	绩60分
工作实绩
工作效率
	
	
	
	
	
	
	
	
	
	
	
	
	
	
	

	合计得分

	
	
	
	
	
	
	
	
	
	
	
	
	
	
	


注：优秀A、合格B、基本合格C、不合格D等级分别按90%、80%、70%、50%计分。
